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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BE_8B_E7_A1_c80_531002.htm 1、分析：特别行政区与单

一制的关系。 (1)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高度自治权的

内容。 (2)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是中央通过法律授予的，

而不是自身所固有的。 (3)特别行政区是一个具有高度自治权

的地方，特别行政区政权是直属于中央政府的一个地方政府

。百考试题 (4)特别行政区的建立并没有改变我国的单一制国

家的性质，而只是丰富了我国单一制的内容。 2、分析：特

别行政区与我国一般行政区域和民族自治地方比较。 (1)三者

的共同点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地方范畴。 (2)特别行政

区与一般行政区域比较具有高度自治权。 (3)特别行政区与民

族自治地方比较，相同点都具有自治权，但自治权的程度不

同。 (4)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和一般行政区域、民族自治地方的

管理不同。 3、分析：1982年宪法结构变化的意义。 (1)世界

上绝大多数国家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在国家机构之前。

(2)宪法的核心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3)国家机构的设置、国

家权力的存在是为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 (4)宪法是调整国

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法，在这一关系中，公民是第一位的，

国家是第二位的。 (5)改变我国文化大革命中漠视公民权利的

观念。 4、简答：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主要特点。(见

教材) 5、简答：我国公民平等权的基本内容。(见教材) 6、简

答：我国公民政治权利的基本内容。(见教材) 7、简答：我国

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内容。 (1)宗教信仰自由的含义。

(2)宗教信仰自由是个人的私事。 (3)宗教不得破坏国家的教育



制度。 (4)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干涉。 (5)承

认宗教信仰自由，但反对邪教。 8、简答：人身自由的基本

内容。(见教材) 9、分析：为什么说劳动既为权利又为义务?

(1)宪法关于劳动的规定。 (2)作为社会权的劳动的意义。劳动

权对其他公民权利实现的意义。 (3)劳动作为社会义务，既不

是义务劳动，也不同于强制劳动，是在国家作为劳动权的义

务主体履行了义务后，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所承担的法律义

务。同时，社会和国家的存在及发展，有赖于全体有劳动能

力的公民的劳动成果。 10、分析：为什么说受教育既为权利

也为义务? (1)宪法关于受教育的规定。 (2)作为社会权的受教

育权的意义。人作为人的生活状态，除物质需求外，还需要

有精神生活，受教育权就是作为公民精神生活的基础作出的

规定。 (3)作为义务的受教育的意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国

家的富强，都有赖于每一个公民的素质。因此，国家有责任

要求每一个公民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 百考试题编辑预祝大

家金榜题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